区民政局权责清单调整情况表

	序号
	事项名称
	权力类型
	调整决定

	1
	封存《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》、印章和财务凭证，收缴《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》和印章
	行政强制
	新列入

	2
	封存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》、印章和财务凭证，收缴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》和印章
	行政强制
	新列入

	
	社会团体成立、变更、注销登记
	行政许可
	更名为“社会团体成立、变更、注销登记及修改章程核准”，子项调整为：1.社会团体成立登记；2.社会团体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；3.社会团体名称变更登记；4.社会团体活动资金变更登记；5.社会团体业务主管单位变更登记；6.社会团体业务范围变更登记；7.社会团体住所变更登记；8.社会团体注销登记；9.社会团体修改章程核准

	
	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
	行政许可
	更名为“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、变更、注销登记”

	5
	住宅区及建筑物名称备案
	其他职权
	更名为“具有重要地理方位意义的住宅区、楼宇命名（更名）审批”，实施部门由区民政局调整为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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